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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 結 

本章主旨在『臺北車站特定區各管理單位災害緊急應變流程分析與現行改善建

議』，故首先概述臺北車站特定區共同防火管理協議會與自衛消防編組；在第二節對 96

年度三鐵共構聯合演習提出可供演習參考之建議，並可與第二章所提及之巴黎地鐵演習

稍做對照；由於我國之文化背景與災害防救體系架構與歐美國家略有不同，歐美國家講

求以功能性編組，而我國則較以完整單位為重；我國的制度有助於釐清災害應變作業之

權責，故於第三節以與我國環境與文化條件類似之日本東京車站為主題，探討他國在實

務應用上之作法與對策。 

故在此提出以自衛消防編組（災中應變行為主題）、區域防災概念兩項主軸，說明

並提供相關建議；期能供臺北車站特定區安全管理議題參考。 

一、自衛消防編組 

臺北車站特定區共同消防防護計畫中，概要性律定自衛消防編組之工作項目與

任務；由各管理單位進行其消防防護計畫並描述自衛消防編組。 

由於是由業務單位對其管理區域（場所）訂定消防防護計畫，所以自衛消防編

組方式也各有不同；各單位對於自衛消防編組之描述，可以簡單整理成表 5-6（同

表 5-2），針對通報、滅火、避難引導功能，整理各單位（臺鐵、臺灣高鐵、臺北

捷運、臺北新世界購物中心、中山地下街、臺北地下街、站前地下街）編組： 

表 5-6 自衛消防分隊 
自衛消防分隊 
通報聯絡班 註 滅火班 註 避難引導班 註 場所 
註：應變人員與能量是否符合情境需求 

臺鐵 10人  15人  15人  

高鐵 

班長：列車控制
員 
成員：車站設施
監控員、行政站
務員 

 班長：車站設
施維護員 
成員：保全警
衛 
設有保全崗哨 

 班長：站務督
導 
成員：月臺站
務員 

 

捷運 
值班站務員 2
名 

 值班站務員 2
名 
保全人員 2名 

* 
值班站務員 4
名 
保全人員 2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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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衛消防分隊 
通報聯絡班 註 滅火班 註 避難引導班 註 場所 
註：應變人員與能量是否符合情境需求 

販賣店與維修
站人員共 2名 

清潔人員 8名 
各區域防火責
任者 

臺北新世界 
購物中心 

班長 1名 
成員 1名 

 班長 1名 
成員 3名 

 班長 1名 
成員 1名 

 

站前地下街 
班長 1名 
成員 1名（樓
管） 

 班長 1名（機
電領班） 
成員 4名 

 班長 1名 
成員 2名  

臺北地下街 
班長 1名 
成員 3名 

 班長 1名 
成員 8名 

 班長 1名 
成員 7名 

 

中山地下街 
班長 1名 
成員 1名 

 班長 1名 
成員包括機電
技術員 

* 
班長 1名 
成員：地下街
各店鋪店長 

* 

*保全、清潔或其他非站務人員等之人力，可於第一時間編派執行避難引導、
安全防護或救護等工作，在教育訓練安排與計畫上應較具可行性。 

以情境探討方式，可較容易說明自衛消防編組編制是否足以因應相關需求： 

故在此引用 96年 5月 9日演習設定；臺北車站三鐵共構區（U3層高鐵驗票閘

門前）遭不明人士放置爆裂物，爆裂物自行引爆後引發火災及濃煙，迅速蔓延至附

近區域，現場約有 300餘名旅客，其中有 30多名因走避不及而倒地，其中 5名傷

勢嚴重，30 名傷勢較輕；應配合防火區劃與防火鐵捲門之操控模式，提供更完善

之避難動線。 

U3 層為三鐵共構人流最複雜的區域，雖在平時交通運輸轉乘提供旅客便捷快

速的動線，但在災害發生時便成為潛在危險最高的區域。 

由於此情境發生在 U3 層高鐵驗票閘門前，依據圖 5-1 與圖 5-2 可瞭解高鐵防

火管理人必須成立指揮中心並擔任隊長，由其（高鐵）自衛消防編組組成隊員。 

由於從表 5-6中，無法呈現自衛消防分隊成員所肩負任務為何，也無從得知應

變人數基本需求；故建議將自衛消防分隊描述以表 5-7模式呈現，如此一來能夠讓

應變人員與查核人員對於自衛消防活動所需能量與應變任務能有快速瞭解，如也可

以強化應變作業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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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建議自衛消防編組相關任務描述-以高鐵為例 

 職稱 平時職務 名 建議編寫編組任務 

 
現場指

揮 
防火管理人 1 

1.擔任該單位防災中心現場指揮，與其他區域之防
災中心聯絡協調，並確認起火區域之防護作業。 

2.綜整相關資訊，在消防人員到達後，配合相關救
災救援事宜。 

 
自衛消

防隊長 
 1 

1.綜整自衛消防活動相關資訊給予現場指揮參考。 
2.調派人力協助需求量較大之自衛消防編組活動。 
3.執行現場指揮交付作業。 

 

班長 列車控制員* 1 

1.通報 119。 
2.通報周邊單位（臺鐵、捷運、地下街）。 
3.通報電力公司。 
4.通報臺灣高鐵公司內部。 
5.執行隊長指令，並回報情況。 

車站設施監控

員 
- 

通報 

成員 

行政站務員 - 

1.告知滅火班班長火源位置。 
2.與避難引導班班長聯繫，瞭解避難動線。 
3.通知安全防護班班長避難動線。 
4.協助避難引導班人員利用廣播系統進行避難引
導。 

 

班長 
車站設施維護

員* 
1 

1.確認火源位置並指揮滅火工作。 
2.與鄰近消防隊聯繫。 
3.執行隊長指令，並回報情況。 

保全警衛 - 

滅火 

成員 
保全崗哨 - 

1.進行滅火作業。 

 

班長 站務督導* 1 

1.確認避難路線無障礙。 
2.與通報聯絡班聯繫並告知規劃之避難動線。 
3.若有困難，應通報 119並透過廣播系統協助旅客
進行避難。 

4.執行隊長指令，並回報情況。 

避難

引導 

成員 月臺站務員 - 1.引導旅客避難至車站外安全地點。 
 

安全

防護 
班長 督察室站務員* 1 

1.根據避難動線決定防火區劃。 
2.作動防火鐵捲門等安全設施。 
3.執行隊長指令，並回報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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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稱 平時職務 名 建議編寫編組任務 

 
現場指

揮 
防火管理人 1 

1.擔任該單位防災中心現場指揮，與其他區域之防
災中心聯絡協調，並確認起火區域之防護作業。 

2.綜整相關資訊，在消防人員到達後，配合相關救
災救援事宜。 

 
自衛消

防隊長 
 1 

1.綜整自衛消防活動相關資訊給予現場指揮參考。 
2.調派人力協助需求量較大之自衛消防編組活動。 
3.執行現場指揮交付作業。 

成員 站務員 - 

1.管制出入口。 
2.管制人員接近。 
3.引導救援車輛進入與維護周邊交通。 
4.協助疏散至站外安全地點之旅客安置。 

 

班長 站務員* 1 
1.在站外安全地點設置臨時救護站。 
2.必要時，聯絡鄰近醫院給予支援。 
3.執行隊長指令，並回報情況。 

救護 

成員 站務員 - 
1.搶救傷患。 
2.紀錄傷者資料與受傷狀況。 
3.協助送醫。 

- 可由現場指揮指派；但仍須以運量、人流相關數據，綜合空間分佈，評估基本人力需求。 

則在應變人員不足情況發生時，便可藉由通報聯絡班協助避難引導班人員以廣

播方式進行避難引導工作；而各項功能標準程序作業需要多少人員完成工作，也可

從自衛消防編組表中得到清楚人數；也可以表 5-7與表 5-8對照，得知各單位某時

段內自衛消防編組之人員數量，探討是否符合標準與如何改善； 

表 5-8 單位自衛消防編組需求與輪值人員數比較表-以臺灣高鐵為例 
自衛消防編組任務需求人員 各時段相關人員值勤數* 

 職稱 平時職務 名 第一班 第二班 第三班 

 
現場

指揮 
防火管理人 1    

 

自衛

消防

隊長 
 1    

 
班長 列車控制員* 1    通報 

成員 
車站設施監控

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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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衛消防編組任務需求人員 各時段相關人員值勤數* 
行政站務員 -    

 

班長 
車站設施維護

員* 
1    

保全警衛 -    
滅火 
成員 
保全崗哨 -    

 
班長 站務督導* 1    避難

引導 成員 月臺站務員 -    

 
班長 督察室站務員* 1    安全

防護 成員 站務員 -    

 
班長 站務員* 1    

救護 
成員 站務員 -    

*以一天 24小時輪值 3班為假設，應以各單位實際排班班表表示此部分，並加註確切時
段。 

（一）自衛消防分隊與緊急應變流程 

以區塊（區域防災）的概念導入臺北車站特定區，可將臺北車站特定區

緊急應變架構，以自衛消防編組為最小單位，往上編排；如圖 5-6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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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臺北車站特定區防災體系建議圖 

並且其緊急應變流程可以由圖 5-2（緊急應變流程圖）提早作動自衛消防

隊之滅火班，如圖 5-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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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臺北車站特定區緊急應變流程改善建議 

（二）區域防災概念 

鑑於臺北車站特定區範圍與連通區域隨著都市發展持續擴大，使得管理

單位亦隨之增加；目前臺北車站特定區已由各管理單位組成「臺北車站特定



179 

區共同防火管理協議會」，並在預防火災及其他災害之目標下，共同協議規

定共同防火管理上之必要事項。目前，臺北車站特定區發生災害時，依共同

防護計畫之規定，是由發生災害場所之防火管理人成立指揮中心，並且由各

地區隊抽調部分人力前往災害區域協助，由此組織架構編組上，已隱約顯示

出共同防火管理協議會對於聯合防災的概念上已導入區塊(zoning)防護之概

念並落實於應變組織。 

由於臺北車站特定區為深度數層地下開發之空間與數個管理單位組成，

以如此的空間條件、管理單位數量、緊急應變流程、內部空間人員數等數個

相互影響因素考量下，臺北車站特定區共同防護實有必要以區塊(zoning)的概

念落實至防災管理與應變計畫/操作上；原則上，各管理單位對於責任管理區

塊在初期應變之即時作為上，乃以區塊概念劃分即可。臺北車站特定區另一

特點為連通區域或共同涵蓋區域眾多，因此，在區塊(zoning)與其他區塊的劃

分上必定有其交集與連通之處，同時，加入臺北車站特定區於尖峰/離峰等時

段之進出站/轉乘人員數目之因子考量後，區塊(zoning)間將衍生出節點(neck)

之問題，因此，在各單位之緊急應變計畫與聯合防災計畫之處理操作上，後

續必要考量下列事項： 

1.由於各使用用途空間仍具些許之差異性，因此，對於危險因子與災害境

況之呈現也會有所差異性。在區塊的概念下，各區塊之管理單位應就災

害境況分析基礎(scenario-based)製訂不同災害境況之緊急應變程序。 

2.隨著災害擴大時序發展，區塊與區塊間會有流通或是產生節點之虞、甚

至因防火區劃之要求下，區塊間可能會被阻斷，故在即時作為應變上應： 

(1)建立資訊有效整合與通報機制，並落實於不同災害情境之緊急應變計

畫內。 

(2)人員採階段性或是區域性疏散，其分區廣播設計之有效性與適宜性均

需確立。 

 
 


